
 

 

 【申請延遲安放/撒灰，須提供文件證明】 【請以中文正楷填寫】 

 

本人姓名︰  身份證號碼︰  

將軍澳/柴灣/荃灣/香港仔 □龕位  □紀念牌匾 

 廳/堂  翼  樓/字 號 

先人姓名︰  與本人關係︰  

住宅電話︰  日間聯絡電話︰  

地址︰  

 

 

致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︰  

 

 

 本人現申請將上述先人延遲至   

安放 /遷出 /撒灰 /安裝紀念牌匾，因為   

 

  

  

 ，決不再延遲。  

 

 

 

 

 簽署  ：    

 日期 ：   
 灰骨延遲安葬 

2011年 12月 23日 

（簽署式樣須與委員會記錄相符） 


